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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化学工业区管理办法

（2011年 7月 4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67号公布 自2011

年 8 月 12 日起施行）

第一条（目的）

为了规范上海化学工业区的管理，促进上海化学工业区及其

联动发展区域的建设和发展，根据法律、法规以及国家有关政策，

结合本市实际情况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（适用范围）

本办法适用于上海化学工业区（以下简称化学工业区）以及

与化学工业区联动发展的金山分区和奉贤分区（以下简称联动发

展区域）。

第三条（区域范围）

化学工业区东至奉贤区南竹港、杭州湾围海东侧堤，南至杭

州湾围垦海堤，西至杭州湾西侧堤（龙泉港出海闸），北至沪杭

公路，面积为 29.4 平方公里。

联动发展区域的四至范围，由经依法批准的城乡规划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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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（发展方向和项目导向）

按照国家和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本市城市总体规

划的要求，化学工业区重点发展石油化工、精细化工等产业，联

动发展区域重点发展为化学工业区配套的产业，共同建设具有国

际竞争力的世界级石化基地。

鼓励国内外投资者按照国家重点鼓励的产业、产品和技术目

录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有关指导目录的规定，在化学工业区投资各

类化工项目；鼓励在联动发展区域内投资建设基础设施、产业配

套和公用配套项目。

第五条（法律保护）

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投资者的投资、财产、收益

和其他合法权益，受国家法律的保护。

第六条（管理职责）

本市设立上海化学工业区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管委会）。

管委会是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构。

化学工业区内的有关行政事务由管委会归口管理，管委会依

据本办法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参与编制区域规划，制定、修改和组织实施发展规划、

计划和产业政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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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组织实施开发建设，指导相关单位实施土地前期开发

和基础设施建设；

（三）按照规定接受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，负责相关行

政审批工作，为企业提供指导和服务；

（四）负责突发事件的防范与处置等应急管理工作；

（五）协调海关、检验检疫、外事等行政管理部门对企业的

日常行政管理；

（六）完成市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联动发展区域的规划、计划和产业政策，以及相关行政审批、

安全应急管理等工作，由管委会管理，金山区人民政府、奉贤区

人民政府予以协助；联动发展区域的其他公共事务，由金山区人

民政府、奉贤区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管理。

市和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各自职责，做好化学工业区及

其联动发展区域的相关工作。

第七条（工作机制）

除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等事项外，本市各有关行政管理

部门涉及化学工业区的行政管理事项，应当征求管委会的意见。

本市在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建立下列工作机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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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重要情况定期协商机制。管委会牵头，会同金山区人

民政府、奉贤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，定期对化学工业区及其联

动发展区域内的重要情况进行协商，明确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各方

的责任。

（二）应急管理联动机制。管委会组建由公安、消防、边防、

安全生产、质量技术监督、环保、卫生、交通港口、海事、海关、

检验检疫、边检等部门和金山区人民政府、奉贤区人民政府参加

的应急指挥系统，制定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突发事件

的应急预案，并组织应急演练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。

对于联动发展区域内的行政管理事项，管委会和金山区、奉

贤区人民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相互通报情况。

第八条（一门式服务）

管委会应当会同口岸服务、工商、质量技术监督、人力资源

社会保障、海关、检验检疫等行政管理部门，在化学工业区内设

立机构、派驻办事人员或者定期现场办公，提供“一门式”服务，

并行使相关行政管理职责。

第九条（专项发展资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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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市设立化学工业区专项发展资金，用于支持化学工业区的

开发、建设和发展。专项发展资金应当按照有关规定进行管理和

使用。

第十条（规划编制）

市规划行政管理部门会同管委会和金山区人民政府、奉贤区

人民政府组织编制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规划，并按照法

定程序报批。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的各类专项规划，根

据相关法律、法规和规章的规定编制。

第十一条（发展规划和产业政策）

管委会应当会同市有关行政管理部门、金山区人民政府、奉

贤区人民政府，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产业发展战略和化学工业区

及其联动发展区域的产业发展导向，制定并公布发展规划和相关

产业政策。

第十二条（土地储备和前期开发管理）

化学工业区的土地储备计划和方案由管委会提出，并按照国

家和本市有关规定报批。土地的前期开发和管理，由管委会及其

委托的单位组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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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动发展区域的土地储备工作，由金山区、奉贤区人民政府

及其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实施，有关情况由所在地

的区人民政府通报管委会。

第十三条（委托实施行政审批）

管委会接受市、区有关行政管理部门的委托，在化学工业区

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统一实施下列行政审批事项：

（一）投资管理部门委托的企业投资项目的核准和备案；

（二）商务管理部门委托的外商投资企业设立审批，以及加

工贸易企业经营状况及生产能力证明、加工贸易业务批准证的审

批；

（三）规划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、核定规划

设计要求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工程规划设计方案、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证的审批，以及建设工程竣工规划验收；

（四）建设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初步设计审查、建设工

程施工许可证审批，以及临时占用道路、挖掘道路、增设平面交

叉道口的审批；

（五）科技管理部门委托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申请的受理和

初审，会同申报企业所在地各区科技受理点办理相关工作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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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民防管理部门委托的结合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审

批；

（七）绿化市容管理部门委托的建设项目配套绿化建设方案

的审批及竣工验收，临时使用公共绿地和迁移、砍伐树木（古树

名木除外）的审批。

管委会接受市土地管理部门的委托，实施化学工业区内国有

土地使用权的划拨、出让等建设项目供地预审，但征收农民集体

所有土地、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、建设项目占用未利用地的除外。

本条第一款、第二款规定的行政审批事项委托的具体内容，

由管委会与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在委托书中予以明确。

管委会应当将接受委托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情况报送委托

的行政管理部门；委托的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对管委会实施行政审

批事项进行指导和监督。

第十四条（环境保护）

进入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的项目，应当进行严格的

环境影响评价，并采用先进的清洁工艺组织生产，保证污染物的

排放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标准。

管委会协助环境保护部门在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

内，开展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、试生产、竣工验收审批以及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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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总量控制、环境监测、污染纠纷调查处理、执法检查和事故调

查处理等工作。管委会应当加强对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

内企业的环境管理，对企业落实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情况进行检

查；发现违法行为的，应当及时制止，并向环境保护部门报告。

环境保护部门应当对管委会加强指导和监督，并有权进行巡

查和抽查。

第十五条（安全生产和特种设备监督管理）

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的企业应当加强安全生产

管理，建立、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，完善安全生产条件，确保安

全生产。

管委会协助安全生产、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在化学工业区及

其联动发展区域内，开展危险化学品单位安全生产许可、特种设

备使用登记、执法检查和事故调查处理等工作。管委会应当配备

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和专职安全管理人员，开展安全技术咨询、

教育培训活动，督促企业落实安全生产、特种设备管理等相关措

施；发现违法行为或者事故隐患的，应当依法责令企业立即改正、

限期治理或者采取其他措施予以制止，并向安全生产、质量技术

监督等部门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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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生产、质量技术监督等部门应当对管委会加强指导和监

督，并有权进行巡查和抽查。

第十六条（建设工程管理）

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建设工程报建、招标投标、

竣工备案等日常管理工作，由管委会承担，并接受建设管理部门

的指导和监督。

第十七条（企业设立）

在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内设立企业，申请材料齐

全、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内办

理完毕。

涉及企业设立并联审批事项的，执行本市并联审批的有关规

定。

第十八条（统计工作）

管委会和金山区、奉贤区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分别负责化学工

业区和所属联动发展区域的统计工作，并定期互相抄送相关数

据。

第十九条（信息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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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委会应当将涉及审批事项的依据、内容、条件、程序、期

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

场所予以公示。

申请人要求管委会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、解释的，管委会应

当提供准确、可靠的信息。

第二十条（提供相关服务）

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应当完善中介服务体系，为企

业、机构提供人力资源、财务、金融、标准、档案和计量、专利、

法律、公证等各类中介服务。

化学工业区及其联动发展区域可以依法设立报关、报检等机

构，为区内企业、机构提供对外贸易方面的服务。

第二十一条（实施日期）

本办法自 2011 年 8 月 12 日起施行。2002 年 1 月 18 日上海

市人民政府发布，根据 2004 年 6 月 2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

28 号修正并重新发布的《上海市化学工业区管理办法》同时废

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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